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市场主体联系制度

第一条  为积极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约束作用，构建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及时、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东疆综合保税区存续的市场主体。
本制度所称市场主体是指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监管联络员是指受市场主体委托负责与市场监管部门对接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联系制度是指监管联络员定期使用津心办APP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后，对市场主体监管联络员信息、实际联系地址等信息进行填报确认，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进行反馈的制度。
第五条  市场主体实行联系制度，对联系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  新设立的市场主体应在成立之日起30日内完成首次联系信息填报。
第七条  存续的市场主体应在每年4月1日——5月31日、10月1日——11月30日登录津心办APP填报联系信息。
市场主体提交的联系信息发生变化时，监管联络员应及时予以更新；监管联络员发生变化的，应由变更后的监管联络员取得电子营业执照授权后重新填报联系信息。
第八条  依法办理歇业备案的市场主体在歇业期间内可以不进行联系。
歇业的市场主体恢复经营的，如歇业前已完成首次联系的，应按照本制度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填报；如歇业前未完成首次联系的，应当自恢复经营之日起30日内完成首次联系，并按照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填报。
第九条  市场主体联系工作由其授权的监管联络员负责。
第十条  市场主体监管联络员基本条件:
（一）为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或者取得合法授权的市场主体员工或其他人员；
（二）熟悉市场主体的基本情况；
（三）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四）具备一定文化基础，了解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
（五）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沟通能力；
（六）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及移动APP操作技能。
第十一条  市场主体监管联络员主要职责：
（一）按时履行联系信息填报职责，与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联络沟通，接收相关法律文书、函件等；
（二）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进行检查，核实情况等；
（三）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政策宣讲及法律法规培训，加强自身对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学习；
（四）向市场监管部门如实反馈市场主体基本经营情况，针对市场监管疑难问题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帮扶申请；
[bookmark: _GoBack]（五）其他事务性工作。
第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门采集与监管工作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并对所采集生产经营信息数据履行保密义务；涉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敏感信息的内容，不得违法披露。
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在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市场监管领域分级分类辅助监管平台标记市场主体联系状态，并结合管审联动机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与登记审批的有效衔接。
对按时联系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管部门将不定期推送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采取非现场式、非接触式监管方式，在达到监管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
第十四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通过审批服务、年报报送、日常监管等多种渠道对联系制度进行宣传，并加强对监管联络员的培训和管理。
第十五条  市场主体监管联络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市场主体予以调整：
（一）不履行本制度规定职责的；
（二）市场主体违反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该监管联络员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上报信息虚假且拒不改正的；
（四）市场监管部门认为有其他不适宜担任监管联络员情形的。
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市场监管领域分级分类辅助监管平台通过“互联网+监管”方式，要求市场主体对监管信息进行反馈的，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东疆综合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市场主体报到制度》（津东疆办发〔2022〕13号）同时废止。

